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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入出境天數算尾不算頭。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 48條規定，計算在臺居住天數時，入
出境當天之計算方式如下：

但依上表規定，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
因此，出境日仍以當日計，不需延長計算到下個
工作日。

(二 )中國大陸稅務居民

中國大陸稅務居民身分依照有無住所及居住
天數作為判斷。實務上，有住所者，以有戶籍作
為判斷標準；無論居住天數，皆稱為有住所居民
個人，境內與境外所得都需在中國大陸繳稅。無
住所者，在中國大陸境內居住 183天以上時，所
得繳稅規範比照有住所個人；若居住不滿 183天
時，則不需繳納境外所得稅。

跟臺灣不同的是，中國大陸入出境天數頭
尾都不計入居住天數。依據《關於在中國境內
無住所的個人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財稅
[2019]34號公告 )第 2條規定，無住所個人一個
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大陸境內累計居住天數，只要
在中國大陸境內停留的當天不足 24小時的，均
不計入中國大陸境內居住天數。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已滿一年。首先，臺商與
臺幹因移動受限，可能造成在兩岸的居住天數改
變，甚至翻轉了稅務居民的身分；再者，訂單驟
降尚未完全恢復，可能造成資金短缺需要解套，
甚至發生虧損而有在稅前認列的問題。

在承平時期，兩岸可以自由往來，尚可透過
頻繁出差，以人力親為的方式對中國大陸企業監
督、控制、管理；但是，目前疫情持續蔓延，不
確定何時才能恢復正常工作模式。然而，有效的
管理工具，都必須在財稅正規化的前提下與財務
數據連結；否則即可能失之偏頗。

本文先說明疫情對臺商企業財稅環境之影
響，再提出如何結合財稅數據與管理工具。

一、兩岸移動受限進而影響居住天數

臺商或臺幹因疫情影響兩岸出差或外派工
作，使得在兩岸居住天數有所改變，可能影響其
在臺灣與中國大陸稅務居民身分之判斷，進而改
變個人所得稅負之課稅方式。茲就相關規定彙整
說明如下：

(一 )臺灣稅務居民

臺灣稅務居民身分主要考量個人戶籍、在臺
居住天數、生活經濟重心等因素綜合判斷，稅務
居民與非稅務居民之所得稅的課徵範圍及稅金徵
收方式將有所不同。判斷標準表列如下：

 文《游博超》
漢邦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後疫情時期兩岸財稅實務解析

稅務居民情　況 (按年計算在臺居住天數 )

有住所
(有國籍
有戶籍 )

居住≧31天

居住1~30天
生活及經濟重心在臺灣

生活及經濟重心不在臺灣

居住0天

居住≧183天

居住＜183天

無住所
(有國籍
無戶籍 )

出境日入境日

原則不算入，
法令另規定除外

星期六

星期日
國定假日
其他休息日

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

以其次星期一為期間末日

境外所得
課稅

納稅人
分類納  稅  人  情  況

( 因戶籍、家庭、經濟利
益關係，而在大陸境內習
慣性居住 )

( 上述有住所以外之情況 )

居住≧183 天

有 住 所

無 住 所

無住所
居民個人

有住所
居民個人

無住所
非居民

個人不居住 (0 天 )

無論居住天數

居住＜18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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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公司資金缺口

(一 )預警機制

以預算制度作為企業的預警機制，能定期檢
視營運及財務預算，預估現金存量及流量。然而

(二 )暫時緩解

1.貿易信貸

臺商在中國大陸企業若資金不足，可考慮對
境外關聯客戶或供應商，以預收貨款或延期付款
等貿易信貸方式暫時緩解。惟中國大陸外匯有管
制，採取分類管理方式，信用良好的 A類企業可
採簡單線上申報，而 B、C類企業則需至銀行或
外匯局申報，表列如下：

2.跨境融資

臺商在中國大陸企業若資金不足，亦得向境
外關聯企業、金融機構等舉借外債，並依據《關
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
知》(銀發 [2017]第 9號 )及《關於調整全口徑
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的通知》(銀發 [2020]
第 64號 )規定，在跨境融資合同簽約後但不晚

於提款前 3個工作日，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資本
項目信息系統辦理跨境融資情況簽約備案。企業
能借款的額度，計算如下表左欄，如下表右欄：

上表左欄的期限風險轉換因數：1年 (不含 )
以上的為 1；1年 (含 )以下的為 1.5。舉借短期
或中長期之借款僅影響實際佔用額度，借款歸還
後額度可循環使用。彙整幣別及期限之因數倍數
表如下：

A類 B類 C類外匯分類管理

預收付貨款

延期收付款

30天以上 (不含 )

90天以上 (不含 )

皆須申報

30天以上 (不含 )

跨境融資風險
加權餘額 ( 已用額度 )

跨境融資風險
加權餘額上限

Σ本外幣跨境融資餘額
× 期限風險轉換因數 1or 1.5
× 類別風險轉換因數 1
＋Σ外幣跨境融資餘額
× 匯率風險折算因數 0.5

資本或淨資產
× 跨境融資槓桿率 2
× 宏觀審慎調節參數 1.25
＝ 2.5

≤

≤

銷售預算

生產預算
原料預算

人力預算

理財預算投資預算

製費預算

管銷預算

存貨預算

採購預算

損益預算表

現金預算表

資負預算表

現金基礎

應計基礎

現金基礎

應計基礎

應計基礎轉現金基礎

營
業
預
算

財
務
預
算

短期
1 年 ( 含 ) 以下

期    限
幣    別

中長期
1 年 ( 不含 ) 以上

人民幣

外　幣

1.5

2

1

1.5

受疫情的影響之下，使得中國大陸的公司收入下
降資金減少，進而造成現金存量下降，此時若檢
視財務發現可周轉的現金過低，現金安全量無法
維持，則需評估是否有融資的需求。預算制度的
結構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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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子公司虧損在臺灣如何

認列

臺灣個人投資中國大陸主要方式有：(1)個
人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公司、(2)個人透過境外公
司間接投資中國大陸公司、(3)個人透過臺灣公
司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公司、或 (4)個人透過臺灣
公司投資境外公司再間接投資中國大陸公司。由
於疫情關係中國大陸公司發生虧損，上述 (1)適
用下列 (一 )、上述 (2)適用下列 (二 )、上述 (3)
及 (4)適用下列 (三 )。茲依序彙整說明如下：

(一 )臺灣個人直接投資中國大陸之虧損比照臺灣
境內投資損失不得扣除

依據《個人投資公司所生損失非屬財產交
易損失》(財政部民國 66年 7月 8日臺財稅第
34440號函 )，個人投資公司所生損失非屬財產
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買進股票後，因該發行公
司宣告破產而使該股票變成無價值或分配剩餘財
產價值低於原投資金額致發生損失者，該項投資
損失非屬財產交易損失，依法不得自財產交易所
得中扣除。

另根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 24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有大陸地區來
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
稅。因此，臺灣個人投資的中國大陸公司比照臺
灣公司，因破產發生虧損時，此損失不得從財產
交易所得中扣除。

(二 )臺灣個人間接投資中國大陸之虧損為境外投
資損失不得扣除

依據《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
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臺
財稅字第 09804558720號 )第 16條第 3項規定，
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
交易所得扣除，扣除數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
得為限，且損失及所得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
取得成本計算損益，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
限。

然而，臺灣個人投資境外公司所產生的虧
損，亦不屬於財產交易損失，故不得於海外財產
交易所得中扣除。

(三 )臺灣公司得認列境外已實現損失

1.已實現損失方能認列

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
規定，投資損失應有被投資事業之減資彌補虧
損、合併、破產或清算證明文件。但被投資事業
在國外且無實質營運活動者，應以其轉投資具有
實質營運之事業，因營業上虧損致該國外被投資
事業發生損失之證明文件，並應有我國駐外使領
館、商務代表或外貿機關之驗證或證明；在大陸
地區者，應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
證明。(即相關證明文件應在大陸地區製作公證
書，再向海基會申請文書驗證 )

而投資損失計算原則依據《查核準則第 99
條規定之投資損失計算原則》(財政部 96年 6月
29日臺財稅字第 09604531560號函 )規定，投
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

2.中國大陸減資彌補虧損的怪異地方規定

根據黑龍江國稅局 2019年 (民國 108年 )
第 8期熱線問題選編，股東減資彌補虧損應分解
為企業減資後將款項歸還給股東和股東將款項捐
贈給公司彌補虧損兩步。

第一步中，法人股東應按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1年第 34號第 5條處理，個人股東應按國家
稅務總局公告 2011年第 41號處理。

第二步中，投資企業從被投資企業撤回或減
少投資，被減資企業減少實收資本的，如未向投
資者支付對價，無論企業用減少的實收資本數彌
補以前年度虧損還是增加企業資本公積，均應將
減少的金額確認為當期捐贈收入計入納稅所得計
徵企業所得稅。

因此，臺灣公司直接或間接投資中國大陸公
司，若想認列中國大陸公司的虧損，最好先確定
中國大陸當地稅局的減資彌補虧損的作法，免得
徒增稅負。

四、臺商疫後財稅工作的適當調整

疫情使臺商幹部出差或外派境外或中國大陸
公司之安排受到限制，進而使得對中國大陸公司
之管控方式被迫必須有所調整。因此，臺商企業
善用管理工具遠距離且即時蒐集分析中國大陸公
司之帳務數據，並掌控財稅或其他經營風險有其
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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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財務數據管理能成功施行，其中循序漸
進的建構制度相當重要，檢視企業制度，符合當
地法令是最基本的；通常我們把海關帳、財務帳、
稅務帳等「三帳整合」放在適法修正的階段，可
讓企業從錯的狀態進步到起碼對的狀態而及格。
而要從及格進步到好的企業，則必須有好的內部
控制；內外「兩帳整併」即屬於內部控制改善的
階段，其中依據會計及稅務法令，正確執行融合
兩者的稅務會計作業即為此階段的重點，可以使
財報表達允當，讓透過財報對公司管理成為可
能。若企業想更進一步提升績效，有了前述的基
礎制度建設，才可以運用數據管理的方式，使用
「管理財務一貫化」，成為優良的企業。

(一 )三帳整合

從交易到現場只有數量沒有單價的存貨帳，
透過成本會計產生有單價的寫字樓 (辦公室 )之
存貨帳 (即存貨明細帳 )，結合到會計總帳，通常
會使用 ERP來處理；由內部會計總帳能導出外部
財務會計帳，後續財務會計帳再調整成稅務帳並
向稅務機關申報；另外，現場的存貨帳因貨物的
進出口，也會有對應的海關帳。上述的財務會計
帳、稅務帳、海關帳等三套帳，企業皆需對外申
報，也因各政府機關間會信息共用，資料若有不
一致的情況，政府機關很容易循線追查其差異。
因此，企業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確認其對外申報
資料之一致性，此即「三帳整合」，也是企業遵
循法令最基本的要求。

(二 )兩帳並軌

若採用兩套帳的做法，一項交易的憑證會有
兩筆的紀錄，分別記錄於兩套會計系統；第一份
財務報表是作為內部決策使用，另一份報表則是
對外作為報稅使用。內部會計總帳及外部財務會
計帳不一致，會產生所謂的「內外差異」。

若改成一套帳的做法，則一項交易的憑證只
會有一筆的紀錄，記錄於一套會計系統，此財報
可作為內部決策使用；再根據所得稅法作帳外調
整作成的稅報，用以對外作為報稅使用。財報及
稅報不一致，會產生所謂的「財稅差異」。

將內外兩帳進行合併，一套帳是一個觀念的
轉變，也是企業帳務正規化的起點，更是中小企
業準備上市或是被併購前必經的里程碑。

(三 )管財一貫

管財一貫即是將管理與財務的數據結合運
用，而數據管理能把許多管理工具串接起來；亦
即，導入管理工具宜按內部控制、責任中心制、
作業制成本法、標準成本制、預算制度、關鍵績
效指標及平衡計分卡之順序去執行。

交易

管理帳

現場之
存貨帳 海關帳

稅務帳財務
會計帳

成本帳

寫字樓之
存貨帳

會計
總帳

境外公司
總帳

ERP 帳 外帳

交易 憑證

去蕪
存菁

日記帳 分類帳

日記帳 分類帳

財務報表

調整or
重分類內外

差異

稅務報表

報稅

作決策

財稅
差異


